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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2022年下半年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时间定了

本报讯（记者 陈勇）11月 27日，记者从

宁夏教育考试院获悉：2022年下半年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定于 2023年 1月 7日至 8
日举行。

本次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2022年 12月 9
日 8时 30分至 12日 17时；审核时间：2022年
12月 10日 8时 30分至 14日 17时；缴费时间：

2022年 12月 10日 8时 30分至 14日 24时；打

印准考证时间：2023年1月3日至7日。

考试共设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

市、中卫市 5个考区。考区报名人数满额将被

关闭，考生可选择未关闭的考区进行报考。

参加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小学信息技术、

心理健康教育（初级中学）、心理健康教育（高

级中学）、日语（初级中学）、俄语（初级中学）、

日语（高级中学）和俄语（高级中学）面试的考

生，统一在银川市考区报考，其他考区不设面

试考场。凡报考到银川市以外考区的，不予审

核通过。

参加小学全科面试的考生，可在银川市、

固原市考区报名参加面试，其他考区不设面试

考场。凡报考到银川市、固原市以外考区的，

不予审核通过。

参加中职类面试的考生，统一在吴忠市考

区报名参加面试，其他考区不设中职类面试考

场。凡报考到吴忠市以外考区的，不予审核通

过。

福川苑改造工程收尾
11月 25日，在银川市兴庆区海宝小区福

川苑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在楼

顶进行防水处理，并对楼体外观细节进行修

补。福川苑小区建成于 1994年，共有居民楼

29栋，住户 1887户 5012人。今年，兴庆区对

福川苑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工程量已完

成98%。 本报记者 高晓刚 摄

优质贴心服务
护航小微企业用电无忧

本报讯“你们的服务真是细致入微，及时

满足了工厂的用电需求……”近日，中卫市鸿

祥食品加工厂老板看着工厂里运行的设备，

开心地对国网中卫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说。

临近年底，加之在全面复工复产的关键

节点，很多企业都开始加紧生产。了解到中

卫市柔远镇冯庄村鸿祥食品加工厂的用电需

求后，中卫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

上门服务，为该厂安装低压计量箱一套，解决

了用户用电负荷紧张问题。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为 25家小微企业进

行用电设备线路义务排查，协助处理用电隐

患12处。 （刘皎）

本报讯 （记者 赵锐）11月 27日记者

获悉，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日前选取 4起有

奖举报领域的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予

以公布，案例分别涉及企业超标排放、未

办环评手续擅自建设、倾倒固体废物等

违法行为，负责查办案件的生态环境部

门依据《宁夏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

法》等相关规定，分别对举报环境违法

行为的群众予以 500元至 2000元不等的

奖励。

群众举报企业未严格控制粉
尘排放，奖励1000元

2020年 7月 17日，举报人通过电话向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反映辖区内的某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污染环境。接到

举报线索后，执法人员立即对该企业开展

现场调查，发现该企业石粉项目在生产过

程中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产生的粉尘排

放污染环境。

该行为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

规定。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依法责令该企业

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处罚款 15万元，

并给予举报人奖励1000元。

群众举报企业有两项环境违
法行为，奖励500元

2021 年 1 月 21 日，群众通过中卫市

“12345”民生服务平台反映宁夏某煤业有

限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建设生产，厂

区内原煤露天堆放，煤灰乱飞污染环境。

接到举报转办单后，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执

法人员调查发现，该公司存在未办理环

境影响评价手续擅自建设配煤厂项目；

厂区内大量原煤露天堆放，未采取密闭、

覆盖等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两项违法

行为。

上述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环境影响

评价法》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依法责令该公司限期改

正环境违法行为，对该公司两项违法行为

合并处以罚款 6万元。同时，给予举报人

奖励500元。

群众举报企业违法倾倒固体
废物，奖励1000元

2021年 2月 13日，群众电话举报某公

司在余丁乡平塘沟内倒垃圾。中卫市生

态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中卫市某

商贸有限公司擅自将约 80吨脱硫石膏、

煤渣等一般工业固废倾倒、丢弃在中卫

市中宁县余丁乡煤管站向南一公里的荒

地上。

该行为违反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相关规定。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依法

责令该公司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处罚

款人民币 10 万元，并给予举报人奖励

1000元。

群众举报企业排放工业废
水，奖励2000元

2022年 8月 10日凌晨，举报人通过电

话反映灵武市某镇辖区某企业擅自向厂区

内预留的建设用地排放工业废水。根据举

报线索，环境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

调查。经查，该企业由于操作不当，将生产

废水排放至二期项目预留的裸露地面。环

境监测人员对裸露地面的废水进行采样监

测，监测报告显示，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

浓度超标。现场检查时，企业已采取有效

措施，停止向裸露地面排放生产废水，且事

后积极对裸露地面周边的土壤进行采样检

测，未造成危害后果。

该行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相关

规定。生态环境部门依据相关法律对该

企业予以 35万元罚款，并给予举报人奖

励 2000元。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公布4起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群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获奖励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